
2022 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重庆市口腔医院、重庆医

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急救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院，现有两个院区：北部

院区、上清寺院区；三个门诊部：沙南街门诊部、大学城门

诊部及附三院门诊部。医院设置病床 100 张、牙科综合治疗

椅 500 台，年门诊量逾百万人次，医疗服务规模位居国内前

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系口腔医学一级学科博士

授权点和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单位、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医师资格考

试实践技能考试与考官培训基地（口腔类别）、国家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国家卫生计生委第一批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口腔正畸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

位”，重庆市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中心附设在医院。医院附设

“口腔疾病与生物医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市口腔

医学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重庆市口腔生物医学工程重

点实验室”。

目前设有“口腔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正

畸科”、“口腔修复科”、“口腔颌面影像科”及“口腔全



科”6 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及“口腔颌面外科学”

试点专科培训基地。

按照国家及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有关规定，现招收 2022 级口腔颌面外科学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学员，具体事宜如下：

一、招收对象

申请者需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无违法犯罪记录、身心健康。

自愿进行口腔颌面外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遵守国家、重

庆市、基地关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规定，并按本专业

基地培训大纲的要求完成培训工作。

2.完成口腔颌面外科、相关口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并取得合格证书；或未参加过住培但已具备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资格的临床医师，根据工作需要、取得单位同意后，

可自愿申请参加专培，申报专科应与本人所在的临床工作岗

位（口腔颌面外科学）相符合。

二、招收专业及计划

招生专业口腔颌面外科学，计划招生 3 人。口腔颌面外

科学专科医师培训时间为 2 年。

三、招收程序

1.报名

（1）志愿填报时间：2022 年 7 月 30 日-8 月 5 日



（2）报名方式：申请者登陆中国医师协会专培管理平

台(https://st.ccgme-cmda.cn/login.html)，查阅各培训

基地招收简章，实名注册并完成志愿填报。

（3）所需提供材料

个人简历、大学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身份证、学历

学位证明、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证书。具体以报名系统要求为准。

以上资料请扫描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发送至邮箱

153486972@qq.com，PDF 文件以“姓名+身份证号”命名，截

止时间 2022 年 8 月 5 日，逾期不接受报名。原件审核地点

及时间等待进一步通知。

招考方式：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和临床综合能力考核

两部分。原则上考核范围和难度应以相关专业本专科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内容、标准以及结业考试难度要求为基础，

兼顾本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要求，重点考核招收

对象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临床综合能力。

（1）理论考核由中国医师协会各专科委员会统一组织

命题，内容包括本专科及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试题为客观

选择题，题量为 100 道题，满分 100 分。理论考核时间统

一为 2022 年 8 月 17 日上午 9:00-11:00。各试点专科考核试

题全国统一，地点由培训基地决定后通知。形式为网络视频

计算机在线闭卷考核，时间为 2 小时。



（2）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包括临床思维能力、临床实践

技能、临床操作技能和临床沟通能力。临床综合能力考核由

各专科基地根据本专科委员会制定下发的招收考核标准组

织考核，临床综合能力考核满分 100 分。临床综合能力考

核时间统一为 2022 年 8 月 17 日下午 14：00 开始，地点

方式由培训基地决定后通知。

五、培训内容

培训采取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以临床实践为主

的培训形式。培训基地按照培训标准要求，对招录学员实施

规范化培训，包括政治思想与职业道德、临床实践技能、专

业理论知识、专业外语及初步科研能力等的培养。通过全面、

系统、严格的科培养。要求参与实际临床医疗工作，在口腔

颌面外科门诊、口腔颌面外科病房及相关科室等轮转，在上

级医师指导下具体管理患者的诊治工作。其中安排 6 个月的

总住院医师工作。培训目标使受训者系统掌握口腔颌面外科

病领域常见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掌握治疗口

腔颌面外科常见疾病的临床诊治能力，对本专业常见病、多

发病以及较复杂的疾病能独立从事诊疗活动，并具有一定的

临床科研能力。

六、待遇

1.学员自愿以培训学员身份与医院签订培训合同，中央

资助、市政补助、生活补贴及社会保障按照上级文件执行。



2.社会人学员档案须由重庆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代管。

3.基地协助培训学员办理执业医师注册及变更手续。

七、联系方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教务部

联系人：蒋老师 程老师

联系电话：023-88602319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13983055143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松石北路 426 号 邮编：401147


